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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期孩次递进比的变化看翼城县试行

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的人口控制效果

谢 康

摘要翼城县自1985年开始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其人口控制效果

如何?本文利用时期孩次递进比反映妇女的生育水平，再通过该县试点前后妇女生育

水平的变化来从一个侧面说明翼城县试行这个生育办法的人口控制效果。

作者谢康，女，1965年生，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研究处公务员，1995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山西省临汾地区翼城县自1985年开始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即：在提倡一对

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推

后三年结婚生育者，也就是晚婚晚育者，可以在妇女30岁左右时生育第二个孩子，严禁三孩及

三孩以上的生育。这样，推迟了结婚年龄，拉开了生育间隔，允许农民家庭生育两个孩子。那么，

翼城县试行这种生育办法之后，其人I=I控制效果如何?本文通过1980一1991年各年翼城县妇

女的时期孩次递进比的对比分析，来从一个侧面说明翼城县试行这种生育办法的人口控制效

果。

一、时期孩次递进比的特性及具体计算方法

总和生育率是评价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宏观指标，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不分孩次从

整体上的分析。分孩次总和生育率，能够更细致地分析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

总和生育率排除了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但没有考虑妇女随年龄变化在生育孩次和生育间隔

分布上的差异。分孩次总和生育率，在反映生育的孩次构成上也存在偏差性．这是因为分年龄

分孩次生育率的计算是以该年龄组的全体妇女为基数的，也就是说，它的分子中区分了不同孩

次的婴儿，但在分母中没有区分这些属于不同孩次的妇女，而实际上，也只有该年龄组在年前

已生育过i个孩子的妇女，才有可能在这一年中生育第i+1，个孩子，而且，这些妇女生育第i

孩的年份与这一年之间的间隔年份数也会影响到妇女第i+1孩的生育水平。对于两个不同年

份的人口，可能它们的孩次生育率是相同的，但由于它们的育龄妇女的孩次构成和生育间隔分

布不同，实际上的生育水平是不同的，这种由于育龄妇女的孩次构成和生育间隔分布的不同造

成的生育水平的差异性通过孩次生育率没办法反映出来，因此，为了更好地反映孩次生育水

平，不仅需要区分婴儿的孩次构成，而且需要区分育龄妇女的孩次构成及生育间隔分布．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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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联系起来考察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况且，在实行避孕的现代社会，已经生育的孩子数量

和育龄夫妇所期望达到的家庭规模已越来越成为决定他们是否继续生育的主要因素。翼城县

试行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规定，凡要求生育两个孩子的农民夫妇，必须晚婚晚育第一

个孩子，间隔五年以上在30岁左右生育第二个孩子，这个办法将生育控制的着眼点也放在妇

女的生育孩次和生育间隔分布上。所以，充分考虑育龄妇女的孩次构成和生育间隔这些因素，

有利于更准确地分析生育水平的变化状况。时期孩次递进比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为此，我们

利用时期孩次递进比来分析1980—1991年翼城县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情况。

孩次递进比(Parity Progression Ratios)的概念是法国人口学家路易·亨利(L·Henry)

于1953年首先提出的，它表示在生育了i孩次(i一0，l，2⋯⋯)的同批妇女中，至少生育了i+1

孩次的妇女所占的比例。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已经生育了i个孩子的妇女继续再生育至少一个

孩子的比例。因此，它回答了在已经生育的i个孩子的妇女中，有多少妇女再生一个，成为拥有

i+1个孩子的妇女。所以，孩次递进比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妇女的生育看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

事件，并以妇女从出生、结婚到生育第一个孩子、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递进生育规律来考察

妇女的生育水平。这样，度量妇女的生育水平依从一事件向下一事件的递进程度为尺度。全部

结婚的妇女中，有多少人生育了第一个孩子，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妇女中又有多少人生育了第二

个孩子，这些比例即是孩次递进比。

这时的孩次递进比是就同孩次妇女群定义的，同孩次妇女群定义了一个“人口”，妇女通过

生育i孩进入该“人口”，通过生育i+1孩退出该“人口”。但是，如果要完整地统计和分析这群

“人口”的生育经历，则要跟踪一代妇女，从生育期初到生育期末共需30多年时间，而且得到的

队列资料还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现实人口并不是如亨利所设想的理想状态下的静止人

口与封闭人口，死亡、婚姻、迁移等因素的影响使孩次递进比与实际相差较远。为此美国人口学

家格里弗斯·菲尼(Griffith Feeney)和中国人口学者于景元在1987年共同提出用假设一代人

的方法来计算孩次递进比，即把同一年份15—49岁的育龄妇女的不同孩次的统计信息，看成

是同时出生的一批妇女在不同年龄时的结婚，生育经历，将时期资料处理成队列资料，最后计

算成不同年份的孩次递进比，这就是时期孩次递进比。

菲尼和于景元两位学者运用的方法很大部分源于亨利的基本思想，但也有一些重要的不

同之处：亨利的递进比以妇女的出生或婚姻队列为对象，而菲尼和于景元计算的时期孩次递进

比是以某年生育同孩次婴儿的妇女生育队列为对象，在时期的基础上进行的，另外，时期孩次

递进比还增加了从妇女的出生到初婚的递进的计算。

时期孩次递进比，反映了某年的育龄妇女中，有多大比例无孩已婚妇女生育了第一个孩

子?有多大比例一孩妇女生育了第二个孩子?又有多大比例已经生育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

的妇女再生一个?由于时期孩次递进比考虑了育龄妇女的孩次构成及生育间隔分布，能够更准

确地反映某年的生育水平，所以，不同年份的时期孩次递进比相比较．能更准确地反映出妇女

生育水平的变化情况。

下面介绍时期孩次递进比的具体计算方法。

设A代表任意事件，B代表A事件的后续事件。对于一个给定的年分t，定义Qe为t年内

既经历了A事件又经历了B事件的妇女比例，Qx为t年以前的第X到第X+1年间经历了A

事件的妇女在t年又经历B事件的概率(x一0，1，2，⋯⋯)，则t年后从A蓼件到B事件的时期

孩次递进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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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A(t)一1一(1一Qe)(1一Q1)(1一Q2)⋯⋯(1一Qk) ⋯⋯⋯⋯⋯⋯⋯⋯⋯f1)

其中，K为经历A事件到B事件两事件之间的最大可能的间隔年份数。

只要计算出比例Qe，概率Q0，Q1，Q2⋯⋯Qk，就可计算出时期孩次递进比PB，A。

Qe，QO，Q1，Q2，⋯⋯，Qk可通过翼城县1992年妇女普查数据的直接计算获得。

对于任意给定的年份t，在t年内经历了B事件的妇女人数为PB(t)，这些妇女的前继事

件A事件，有的是在t年发生的，设人数为PA(t，e)，有的是在t年以前的第X到第x+1年间

发生的，设人数为PA(t，x)。其中x=0，1，2，⋯⋯，k。也就是说，PB(t)全部由PA(t，e)和PA

(t，x)(x：0，1，2，⋯⋯k)两部分组成，即：

PB(t)一PA(t，e)+∑PA(t，x)

再设七年内经历了A事件又经历了B事件的妇女比例为Qe，t年以前的第X到X+1年

间经历了A事件的妇女在t年又经历了B事件概率为qx，x=0，1，2，⋯⋯，k，则有：

Qe一黑鲁、
nn—PB(t，O)
q。一PA(t一1)--PB(t一1，e)

QX一———————鬯坚L————一PA(t—X一1)一PB(t—X一1，e)一∑PB(t—x一1+j，j一1)
j=l

其中：X一1，2，⋯⋯，k ⋯⋯⋯⋯⋯⋯⋯⋯⋯⋯⋯⋯⋯⋯(2)

二、翼城县1980一1991年各年时期孩次递进比的变化

1992年，翼城县受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托在全县试行有关专家制定的县级及县级以

F人口计划管理实旋办法，为此他们在1992年5月上旬对全县育龄妇女(15—49)的婚姻史，

生育史，避孕史三个方面进行了一次普查。在我的恳请下，他们在1994年9月又对全县52—

63岁的妇女进行了同样内容的普查。本文就是利用这两次普查数据中妇女的生育史回顾性数

据，计算出1980一1991年各年份的时期孩次递进比，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

对于翼城县1980—1991年各年的时期孩次递进比，我们可以利用上面的方法进行计算．

关键是K如何确定?

对于翼城县这样一个典型的农业县而言，对于某一特定年份，当A事件代表出生，B事件

代表初婚时，我们取出生到初婚的间隔期最小为15，最大为30，即K一30，X一14，15，⋯⋯，

?9。这样即是假定在翼城县，15岁以前无结婚者，30岁以后的未婚者为终身不婚，因为有近

95％的妇女在30岁以前结婚，这一假设与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相符，与翼城县的基本情况也

相符。按上面方法计算的Pm，b(t)就表示t年从出生到初婚的递进比，以此递进比，反过来可

以反映出翼城县女性人口终身不婚的状况；当A事件代表初婚，B事件代表生育第一孩子时．

取经历初婚到经历生育第一个孩子的间隔年份数最小为0，最大为5年，即K一5，X一0，⋯4：

按上面方法计算的Pm(t)，表示t年从初婚到生育第一个孩子的递进比，反过来通过此递进比

可以反映出妇女中终身不孕；当A事件代表生育第i个孩子，B事件代表生育第i+1个孩子

(i)1)时，取经历生育第1i个孩子到经历生育第i+1个孩子之间的最大的间隔年份数为10，即

K=：10，X=0，l，2，⋯⋯，9；按上面的方法计算出的Pi+1，i(t)表示t年从生育第i孩到生育第

i+1孩的孩次递进比。

当我们利用翼城县1992年妇女的普查数据计算1980一1991年各年份的时期孩次递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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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于该数据资料中初婚间的缺填份数太多，所以本文在此没有计算翼城县各年的从出生到

初婚的递进比以及从初婚到生一孩的递进比。况且，我国农村的女性人口，终身未婚比例及终

身不孕比例是相当低的，所以，Pm，b(t)和P1，ITI(t)在我国农村是相当高并且相当稳定的，通

常在99％左右。又因为，我国农村妇女中终身不孕妇女更倾向于把抱养的孩子申报成自己亲

生的孩子，所以对农村而言，P1，1TI(t)往往会更高些。本文在此取Pm，b(t)一99％，P1，m(t)一

99．8％。

下面，我们来计算翼城县1980～1991年各年的时期孩次递进比Pi+1，i(t)。

首先，利用翼城县1992年妇女普查数据，利用公式(2)计算出翼城县1980一1991年备年

的从i孩到i+1孩(i一1，2，3，4)的Qe及Qx(X=0，1，2，⋯⋯，9)，分别见表1、表2、表3及表

4。

．． 其次，利用Qe及Qx数据和公式(1)求得1980一1991年各年的孩次递进比Pi+1，i(t)，

见表5。

最后，利用计算出的各年的孩次递进比，根据下式：

TPPR(t)一Pm，b(t)×P1，130．(t)

+Pm，b(t)×P1，m(t)×P2．1(t)

+Pm，b(t)×P1，1TI(t)×P2，l(t)×P3，2(t)

+Pm，b(t)×P1，m(t)×P2，1(t)×P3，2(t)XP4，3(t)

4-Pm，b(t)×P1，m(t)×P2，l(t)×P3，2(t)×P4，3(t)×P5，4(t)

=TPPRl(t)+TPPR2(t)+TPPR3(t)+TPPR4(t)+TPPR5(t)⋯⋯⋯(3)

计算出各年基于时期孩次递进比上的总和生育率及分孩次总和生育率，见表6。为了区别于传

统的总和生育率TFR和分孩次总和生育率TFRI，我们称它为总和递进比TPPR(Total Peri—

od Parity Progresion Ratios)和分孩次总和递进比TPPRi。

根据表6，绘制出图1，以便更直观地了解1980一1991年各年总和递进比及分孩次总和递

进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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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翼城县1980—1991年各年总和递进比和

分孩次总和递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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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分孩次总和递

进比TPPRi的值最大不超过

l，所以随着孩次的增高，TP—

PRi呈递减趋势，前一孩次的

总和递进比总是大于后一孩次

的总和递进比，这既符合逻辑，

又符合妇女递进生育的事实。

通常情况下，每个妇女终身只

能生育一个任意孩次的孩子，

没生第一个孩子，就不可能生

短小育第二个孩子。但是传统的分

孩次总和生育率TFRi等于各

年龄分孩次生育率之和，它以

年龄为标识，在计算该指标时

对生过与未生过，生多或生少



的妇女没有加以区别，如果某年份的生育政策或社会经济等因素发生了变动，引起了初婚年龄

及生育年龄的变动，则分孩次总和生育率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其影响。平均生育年龄的上升或下

降，会导致分孩次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或上升。所以它的值可能大于1，前一孩次的总和生育率

也可能大于后一孩次的总和生育率，产生逻辑上的矛盾现象。所以时期分孩次总和递进比较分

孩次总和生育率能更准确地反映某年份某孩次的生育水平。

根据前面的假设，Pm，b(t)一99％，P1，m(t)=99．8％得出，一孩总和递进比在1980一

1991期间各年的TPPRl均为0．98802(99％×99．8％)，即假设翼城县几乎所有的妇女终身

都要生一个孩子，这是可以理解的。

二孩总和递进比，在1985年以前除1980年为0．759外，其余四个年份在0．848与0．905

之间波动，五年平均值为0．846。这说明尽管在1985年以前翼城县执行的是“提倡生一孩”的

政策，但仍有84％以上的妇女生育了二孩。在1985年及其以后的年份，此值均低于1985年以

前任何一年，此值基本稳定在0．975与0．99之间，平均值为0．969，说明在允许生育二孩的情

况下，妇女普遍生育了二孩，有极个别的妇女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生二孩，这反映了农民

的生育意愿。

三孩总和递进比在1985年以前除1983年为0．328以外，其余各年均在0．38以上，0．43

以下，平均为0．389。说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妇女生育了三孩以上。而在1985年及其以后各年

份，此值均低于1985年以前任何一年，此值在0．14之上，0．27之下变化。平均为0．229，仅有

五分之一多的妇女生育了三孩以上。

四孩总和递进比在1985年以前，除1983年为0．034外，其余四个年份在0．078以上，

0．088以下变化。平均为0．078。而在1985年及其以后，除1985年为0．039‘外，其他各个年份

此值均低于1985年以前任何一年。1986年的0．0089为最小值，其余年份均在0．0173与

0．0277之间变化，平均值为0．023，是1985年以前平均值的29．4％。

五孩总和递进比在1985年以前平均值为0．009，1985年及其以后的任何一年，此值均低

于1985年以前任何一年，平均为0．001，此值很低，说明试点以后几乎没有妇女再生育第五个

孩子了。

总和递进比，1985年以前的五个年份有三个年份此值在2．3以上，平均值为2．31。这一时

期，执行的是“提倡生一孩”的政策，说明此时的生育水平还远高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

1985年及其以后的任何一年此值均在2．28以下，平均为2．21。

三、结论

通过上面数据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翼城县在1985年及其以后，妇女的生育水平低

于1985年以前，而且在1985年以前，尽管执行的是“提倡生一孩”政策，但仍有84％以上的妇

女生育了二孩，并有近半数的妇女生育了多孩。而在1985年及其以后，多孩生育大大减少了，

约为1985年以前多孩生育数的53．15％。这些都说明了，1985年及其以后的人口控制效果好

于1985年以前。也就是说，就翼城县而言，从妇女的时期孩次递进比的对比分析来看，是晚婚

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的人口控制效果好。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的试行．不仅降低了生

育水平而且有利于控制住多孩生育。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政策严并不等于说人口控制效果就

好。放开二孩生育，在强化计划生育管理以及认真贯彻三为主和三结合方针的条件下，并不等

于说就诱发了多孩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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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o．0013 o．0685 o．2332 o．2682 o．2911 o．271 o．1926 o．2013 o．0817 o．0673 o．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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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总辈粼比 一孩总和递进比TPPRl
孩总和递进比
TPPR2

三孩总和递进比
TI，PR3

四孩总和递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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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l 2．391 5

l 982 2．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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